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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16

信息披露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兴全合润分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办理定期份额折算、分拆业务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兴全合润分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简称“基金合同”），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兴全合润分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本基金”）将在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办理定期份额折算、分拆业务。 相关事项提示如下：

一、基金份额的折算及场内份额的分拆的基准日

根据本基金之基金合同的规定，基金合同生效日起每三年为一个运作期。 每一运作期届满后则进

入下一个为期三年的运作期。 每一运作期到期日如为非工作日，则运作期到期日顺延到下一个工作日。

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为每个运作期到期日。 本基金成立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２

日，本次运作期的到期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即本次定期份额折算基准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

二、份额折算、分拆对象

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所有份额，包括兴全合润分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之基础份

额（以下简称“兴全合润基金份额”）（包括场内份额和场外份额）、兴全合润分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之

Ａ

份额（以下简称“合润

Ａ

份额”）、兴全合润分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之

Ｂ

份额（以下简称“合润

Ｂ

份额”）。

三、基金份额的折算与场内基金份额的分拆

１

、基金份额的折算

运作期到期日基金份额的折算，指运作期到期日合润

Ａ

份额与合润

Ｂ

份额按届时各自份额净值与合

润基金份额净值之比折算为合润基金份额，并且折算后将所有合润基金份额（包括场内份额和场外份

额）净值调整为

１．００００

元。

（

１

）合润

Ａ

份额与合润

Ｂ

份额折算方法

合润

Ａ

份额折算成份额净值为

１．００００

元的合润基金份额数

＝

折算前合润

Ａ

份额数

× × ＝

折算前合润

Ａ

份额数

×

；

合润

Ｂ

份额折算成份额净值为

１．００００

元的合润基金份额数

＝

折算前合润

Ｂ

份额数

× ×＝

折算前合润

Ｂ

份额数

×

。

（注：

Ｎａｖ Ａ

为合润

Ａ

份额净值，

Ｎａｖ Ｂ

为合润

Ｂ

份额净值）

（

２

）兴全合润基金份额（包括场内份额和场外份额）折算方法

兴全合润基金份额折算成份额净值为

１．００００

元的兴全合润基金份额数

＝

折算前兴全合润基金份额

数

×

。

（注：

Ｎａｖ

为兴全合润分级基金份额净值）

（

３

）运作期到期日，合润

Ａ

份额、合润

Ｂ

份额折算成的兴全合润基金份额数，场内份额数保留至整数

（最小单位为

１

份），余额计入基金资产。 兴全合润基金份额（包括场内份额和场外份额）的份额净值归调

整为

１．００００

元后，场外份额数保留至小数点后

２

位，场内份额数保留至整数（最小单位为

１

份），由此产生

的误差归入基金资产。

２

、场内基金份额的分拆

运作期到期日场内基金份额的分拆，指运作期到期日，在基金份额折算后，将场内的兴全合润基金

份额按照

４

：

６

的比例分拆成合润

Ａ

份额与合润

Ｂ

份额的行为。 届时，分拆后的合润

Ａ

份额、合润

Ｂ

份额与场

内、场外兴全合润基金份额净值均为

１．００００

元。 下一运作期内，分拆后的合润

Ａ

份额、合润

Ｂ

份额将顺延

上一运作期内合润

Ａ

份额与合润

Ｂ

份额的关系约定。

３

、折算前后，按基金份额净值计算，投资者持有的基金份额价值，除保留位数因素影响外，无实质

变化。

四、份额折算期间的业务办理

（一）份额折算基准日（即

Ｒ

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本基金暂停接受申购（包括定期定额申购，下同）、

赎回（包括定期定额赎回，下同）、转换、转托管（包括场外转托管、跨系统转托管，下同）、配对转换业务

申请；合润

Ａ

、合润

Ｂ

交易正常。 当日晚间，基金管理人计算当日基金份额净值及份额折算比例。

（二）份额折算基准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即

Ｒ＋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３

日），本基金暂停接受申购、赎回、

转换、转托管、配对转换业务申请，合润

Ａ

、合润

Ｂ

暂停交易。 当日，本基金注册登记人及基金管理人为持

有人办理份额登记确认。

（三）份额折算基准日后的第二个工作日（即

Ｒ＋２

日，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４

日），基金管理人将公告份额折算

确认结果，持有人可以查询其账户内的基金份额。 当日，本基金恢复接受申购、赎回、转换、转托管、配对

转换业务申请，合润

Ａ

、合润

Ｂ

恢复交易。

（四）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分级基金份额折算后次日前收盘价调整的通知》，本基金完成份额

折算后的次一交易日（即

Ｒ＋２

日）合润

Ａ

、合润

Ｂ

的前收盘价为前一交易日（即

Ｒ＋１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 由

于合润

Ａ

、合润

Ｂ

折算前可能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合润

Ａ

、合润

Ｂ

的基金市值在折算前后可能发生变化。

五、重要提示

投资者若希望了解基金份额折算业务详情，请登陆本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ｘｙ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或者拨打

本公司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７８－００９９

（免长途话费）和

０２１－３８８２４５３６

。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

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３月７日

股票简称：西部证券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６７３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４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陈宝民先生监事资格获批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１

日，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公司监事会成员的提案》，

陈宝民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近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陕西监管局《关于陈宝民证券公司监事任职资格的批复》

（陕证监许可字［

２０１３

］

６

号），核准陈宝民先生证券公司监事任职资格。

鉴于此，陈宝民先生正式任职本公司监事，任期至本届监事会期满之日。

特此公告。

附：陈宝民先生简历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六日

附件

陈宝民先生简历

陈宝民，男，

１９６３

年

９

月出生，汉族，陕西西安人。

１９８４

年

１

月参加工作，

１９８６

年

５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本

科文化程度，高级政工师、经济师职称，高级职业经理人。 现任西安惠群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西安钟楼饭

店副董事长。 与西部证券或西部证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管理关系， 没有持有西部证券股

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教育背景：

２００３

年

４

月参加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举办的“宾馆、饭店总经理岗位规范标准培训”；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参加北京洛桑酒店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举办的 “现代饭店人力资源管理新观念专题培训

会”；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至

０４

年

１２

月，在中央党校函授学院经济管理专业学习，获得本科学历；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参加中国职业经理人专修学院高级职业经理人培训。

工作经历：

１９８４

年

１

月—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在西安钟楼饭店先后担任客房部领班、主管，前厅部副经理、财务部信贷经

理、财务部副总监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在西安钟楼饭店任总经理助理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在西安钟楼饭店有限公司任副总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在西安惠群集团公司任副总经理、西安钟楼饭店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今，任西安惠群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西安钟楼饭店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获奖情况：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连续两年获得西旅集团“优秀管理者”称号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２２

股票简称：白云山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４

广州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

本公司现金选择权派发及实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广州药业换股吸收合并本公司暨关联交易的方案已通过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获得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６９５

号批复的核准。

２

、本公司股票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４

日起停牌，停牌前一个交易日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３

日为本公司股票的最后

一个交易日。此后公司股票将进入现金选择权派发、行权申报、行权清算交收阶段，不再交易。现金选择权

实施完毕后，本公司将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股票摘除，本公司股东所持股份将在实施换股后，转换成广

州药业

Ａ

股股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及挂牌交易。

３

、本公司拟向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３

日收市时登记在册的白云山除广药集团及其关联方之外的股东派发

现金选择权。

４

、现金选择权派发完毕后，即进入申报程序。获得现金选择权的股东可在申报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

午

１

：

００－４

：

３０

（申报日另行公告）内以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票按照

１１．５０

元

／

股的价格全部或部分申报行使

现金选择权，相应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过户给现金选择权提供方———立白集团。 其中，在申报期截止

日，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有的限售股份，被设定了质押、其他第三方权利或被司法冻结的

本公司股份，其合法持有人已向白云山承诺放弃现金选择权的股份及其他依法不得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

份无权行使现金选择权。

５

、本次现金选择权的派发、行权采用权利形式。 本公司参考股价与现金选择权约定价格溢价比超过

５０％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选择权业务指引（

２０１１

年修订）》，本公司采用手工申报方式实

施现金选择权。 现金选择权的申报、结算均通过手工方式完成。

６

、根据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方案，行权价格以本公司首次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的董事会决

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均价为基础经除权、除息后确定，为

１１．５０

元

／

股。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６

日（本公告日前一个交易日），本公司股票的收盘价为

２６．７１

元

／

股，相对于行权价格溢价

１３２．２６％

。 申报行使现金请求权的股东将以

１１．５０

元

／

股的行权价格获得现金对价，该等股东所获得的现金

对价根据规定将按出售股份扣除相关税费。若投资者行使现金选择权，将可能导致一定亏损，敬请投资者

注意风险。

７

、本提示性公告仅对本公司股东现金选择权派发具体安排及申报行权的有关事宜作出说明，不构成

对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建议。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待现金选择权派发完毕后，本公司将另行

公告现金选择权申报行权的具体时间安排。

投资者欲了解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的详情，应阅读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刊登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

站（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和巨潮资讯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广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广州白云

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全文及相关文件，并及时关注本公司发出的

相关公告。

一、释义

本公告中，除非特别说明，以下简称在文中的含义如下：

广州药业 指 广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白云山

／

本公司 指 广州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广药集团 指 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指

广州药业换股吸收合并白云山并向广药集团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 指

广州药业拟以新增

Ａ

股股份吸收合并白云山

，

广州药业为合

并后的存续公司

，

白云山被广州药业吸收合并后将终止上市

并注销法人资格

，

其全部资产

、

负债

、

权益

、

业务

、

人员并入广

州药业的行为

换股 指

在本次吸收合并中

，

符合条件的白云山股东

，

将其所持白云

山的股份

，

按照换股比例

，

换成广州药业为本次吸收合并而

新增的

Ａ

股股份的行为

立白集团 指 广州立白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

白云山股东现金选择权提供方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现金选择权股权登记日 指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３

日

二、有权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东

根据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方案，现金选择权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３

日，本公司股票的最后一个交易

日）收市后登记在册，且在申报日内（申报日期另行公告）履行有效申报程序的除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和持有限售股份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之外的本公司所有股东可以按照本公司的规定申报行使现

金选择权。 申报截止日前已向白云山承诺放弃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份无权申报行权。

对于成功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份， 将由第三方立白集团向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东支付现金对

价，立白集团受让相应股份。

三、现金选择权的基本条款

（一）现金选择权的代码及简称

代码：

０３８０２１

简称：白云

ＢＹＰ１

（二）现金选择权的标的证券

标的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２２

标的证券简称：白云山

Ａ

（三）现金选择权的派发方式

现金选择权的派发以本次现金选择权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３

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除广药集团及

其关联方和持有限售股份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之外的股东的证券账户在各个交易单元持股数量

派发。

（四）现金选择权的派发比例及数量

本公司除广药集团及其关联方外和持有限售股份的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之外的股东所持每

１

股股份将获派

１

份现金选择权。 本次派发现金选择权不超过

３０２

，

１３７

，

８１８

份。

（五）现金选择权的上市安排

不上市交易。

（六）现金选择权的行权比例

行权比例为

１

：

１

，即现金选择权持有人每持有

１

份该等权利有权向立白集团出售

１

股本公司股份。

（七）现金选择权的行权价格

现金选择权的行权价格为

１１．５０

元

／

股。

（八）现金选择权的申报方式

采用手工申报的方式。

（九）现金选择权的申报期间

申报日（申报日为五个交易日，申报日时间另行公告）的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４

：

３０

。

（十）到期后未行权权利的处置

现金选择权申报期结束后，未申报行权的现金选择权将予以注销。

四、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方式

（一）行权确认

１

、现金选择权手工申报期间，拟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东应当填写并签署《投资者手工申报行权确认

书》（格式另行公告）。

２

、拟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东将上述确认书和有关证明材料（法人股东：包括现行有效的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法人证券账户复印件、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３

日收市后的持股凭证；个人

股东：包括身份证复印件、证券账户复印件、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３

日收市后的持股凭证）在规定的申报期间内以传

真、邮寄方式向本公司董事会提交。邮寄方式的到达签收时间需在有效申报时间内（申报时间另行公告）。

上述资料提交不全的，视为无效申报。

（二）行权前的确认事项

１

、符合条件的股东可选择全部或部分行使现金选择权。

２

、在发出行权指令前，有权股东应当确认其行权指令的委托数量不超过其证券账户中拥有的现金选

择权权利数量，且证券账户中有足额的本公司股份。如被冻结或质押股份的持有人拟行使现金选择权的，

应于申报前解除冻结或质押。如果有权股东在申报期间内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数量大于其证券账户中

实际持有的未冻结及未质押的股份数量，则有效申报数量为该有权股东实际持有的未冻结及未质押的股

份数量；如果有权股东在申报期间内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数量等于或小于其证券账户中实际持有的未

冻结及未质押的股份数量，则有效申报数量为申报的现金选择权数量。

３

、除司法强制扣划以外，已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份不得再行转让或在其上设定质押或其他第三

方权利；若已申报行使现金选择权的股份被司法强制扣划的，则该部分股份已申报行使的现金选择权自

司法扣划发生时起无效。

（三）行权期间股票交易

现金选择权申报期间本公司股票停牌。

（四）行权后的现金选择权数量、股份扣减和行权资金的取得

行权成功后，将计减有权股东证券账户中相应数量的现金选择权权利和本公司股份；在中登公司深

圳分公司将合格申报的现金选择权所涉及的股份划拨过户至立白集团名下后

３

个工作日内， 立白集团将

按照每一份现金选择权

１１．５０

元的价格向相关有权股东所指定的账号支付现金并同时代扣股票划拨过户

所产生的相应税费。

（五）申报期满后，有权股东证券账户中未行权的现金选择权将予以注销。

（六）费用

有权股东通过手工方式申报预受现金选择权或撤回预受现金选择权申报所产生任何费用自行承担。

立白集团根据行权股份划拨申请的股份数量，向有权股东代收行权股票过户费。

五、提供现金选择权的第三方及其履约能力

提供现金选择权的第三方为广州立白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立白集团为国内日化龙头企业，年销售规

模达百亿元，营业收入稳定，信誉良好，融资能力较强，具备履约能力。

六、现金选择权派发及实施时间安排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７

日

（

周四

）

本公司刊登现金选择权派发及实施的提示性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３

日

（

周三

）

现金选择权股权登记日

（

现金选择权派发前一个交易日

、

本公

司股票最后一个交易日

），

本公司刊登现金选择权派发的提示

性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４

日

（

周四

）

本公司股票将于本日起开始停牌

，

直至完成终止上市手续

Ｔ

日至

Ｔ＋５

日

（

共

５

个交易日

）

现金选择权申报期间

（

申报期间另行公告

），

本公司于每个交易

日内刊登提示性公告

，

申报截止时间为

Ｔ＋５

日下午

４

点

３０

分

Ｔ＋６

日 公告现金选择权申报结果

七、关于有权股东相关权利的说明

虽然本次吸收合并为有权股东提供了现金选择权，但并不意味着强制有权股东必须接受本公告中的

行权价格并相应申报股份，有权股东可以选择按本告中的价格将相应股份转让给立白集团，或者选择转

换为广州药业

Ａ

股股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八、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谯勇 高燕珠

联系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同和街云祥路

８８

号

邮编：

５１０５１５

联系电话：

０２０－８７０６２５９９

传真：

０２０－８７０６３６９９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７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２２

股票简称：白云山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５

广州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

本公司事宜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

１

、广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药业”）以新增

Ａ

股股份换股吸收合并广州白云山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白云山”）及发行

Ａ

股股份向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购买资产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６９５

号批复的核准。

２

、广州药业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的申报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８

日（周一）（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下午

１

：

００－

４

：

３０

），详见广州药业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７

日刊登的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实施公告；白云山股东现金选择权股权

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３

日（周三），现金选择权派发完毕后即进入申报程序，详见白云山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７

日刊

登的现金选择权派发及实施的提示性公告。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６

日，广州药业

Ａ

股股票收盘价为

２９．２１

元

／

股，相

对于收购请求权行权价格溢价

１４１．４０％

；白云山股票收盘价为

２６．７１

元

／

股，相对于现金选择权行权价格溢

价

１３２．２６％

。 若投资者行使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现金选择权，将可能导致一定亏损，敬请注意投资风险。

３

、广州药业股票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８

日（周一）即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申报日停牌一天。 白云山股票将

自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４

日（周四）起开始停牌，此后白云山股票将进入现金选择权派发、行权申报、行权清算交收

阶段，不再交易，直至实施换股后，转换成广州药业

Ａ

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及挂牌交易。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３

日（周三）为白云山股票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４

、广州药业作为本次吸收合并的吸并方和换股实施方，对投资者持有的白云山股份的换股，分为证

券转换和跨市场转登记两部分进行。“证券转换”是指对投资者持有的白云山股份按照换股吸收合并方案

确定的换股比例转换成相应数量的广州药业

Ａ

股股份；“跨市场转登记” 是指白云山股票从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退出登记后，广州药业根据上述退市持

有人名册和投资者沪深

Ａ

股账户对应关系，制作沪市初始登记数据，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投资者持有广州药业

Ａ

股股份的初始登记。 为此：

（

１

）尚未开立沪市

Ａ

股账户的白云山投资者，应尽早申请开立沪市

Ａ

股账户，否则可能会影响该投资

者跨市场转登记进程。

（

２

）对于所持有白云山股份被限制交易（包括限售股、司法冻结股份等）的投资者，以及持有无限售流

通股的特殊机构投资者（主要包括投资基金、信托产品账户、保险账户、

ＱＦＩＩ

账户、

ＲＱＦＩＩ

账户、企业年金账

户、基金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账户、证券公司定向资产管理账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账户、全国社保基

金账户等）（上述投资者以下简称为 “特殊账户”）， 其跨市场转登记的沪深

Ａ

股账户信息由白云山自行收

集。白云山将于实施完成现金选择权方案后刊登该类投资者需填写的沪深

Ａ

股账户信息表格，请广大投资

者关注并及时办理填写确认工作。

（

３

）现金选择权方案实施完成后，白云山将进入深市终止上市程序，请投资者及时了结相关的融资融

券交易后，在白云山退市前申请将白云山股份从证券公司客户信用担保证券账户划转到其普通证券账户

中。 投资者未提出申请导致退市后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中仍有白云山股份的，会影响该

投资者跨市场转登记进程。 投资者日后需凭信用证券账户的明细数据自行通过证券公司主张权利。

（

４

）现金选择权方案实施完成后，白云山将进入深市终止上市程序，已开展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的投

资者应及时办理提前购回手续。投资者未提前购回的，会影响该投资者跨市场转登记进程。投资者日后自

行通过证券公司主张权利。

５

、已开展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的白云山投资者应及时办理提前购回手续，以免影响该投资者跨市场

转登记进程。

６

、白云山股票退市后，将由广州药业负责向原白云山投资者派发其在退市前尚未领取的现金红利。

７

、因换股而持有广州药业

Ａ

股股份的原白云山投资者，其持有广州药业

Ａ

股的持股时间自登记到沪

市

Ａ

股账户中时开始计算。

一、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方案

广州药业以新增

Ａ

股股份换股方式吸收合并白云山。 广州药业吸收合并白云山的换股价格以吸并双

方首次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宜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的

Ａ

股股票交易均价为基础，

经除权、除息调整后确定，分别为

１２．１０

元

／

股和

１１．５０

元

／

股，由此确定白云山与广州药业的换股比例为

１

：

０．９５

， 即每

１

股白云山股份可换取

０．９５

股广州药业的

Ａ

股股份。 广州药业因换股吸收合并白云山共计新增

４４５

，

６０１

，

００５

股

Ａ

股股份。

本次重组完成后，广药集团将以广州药业为平台，实现其主营业务的整体上市，白云山将注销法人资

格，其全部资产、负债、权益、业务和人员将并入存续公司。广州药业作为广药集团下属唯一的医药主业上

市公司，将变更公司名称。

关于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方案的详细情况， 请查询广州药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广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

合并广州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全文及相关文件，并及时关注

本公司刊登的相关公告。

二、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及现金选择权实施安排

广州药业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的申报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８

日（周一）（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下午

１

：

００－４

：

３０

），详见广州药业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７

日刊登的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实施公告；白云山股东现金选择权股权登

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３

日（周三），现金选择权派发完毕后即进入申报程序，详见白云山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７

日刊登

的现金选择权派发及实施的提示性公告。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６

日， 广州药业

Ａ

股股票收盘价为

２９．２１

元

／

股， 相对于收购请求权行权价格溢价

１４１．４０％

；白云山股票收盘价为

２６．７１

元

／

股，相对于现金选择权行权价格溢价

１３２．２６％

。 若投资者行使异议

股东收购请求权、现金选择权，将可能导致一定亏损，敬请注意投资风险。

三、换股实施安排

实施完成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和现金选择权行权股份过户、资金清算后，广州药业和白云山将刊登

换股实施公告确定换股股权登记日并实施换股。换股对象为截止换股股权登记日下午

３

：

００

收市后登记在

册的白云山全体投资者。由于广州药业

Ａ

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白云山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流通，换股实施分为证券转换和跨市场转登记这两部分进行。 “证券转换”是指对投资者持有的白

云山股份按照换股吸收合并方案确定的换股比例转换成相应数量的广州药业

Ａ

股股份；“跨市场转登记”

是指白云山从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退出登记后， 广州药业根据上述退市持有人名册和投资者沪深

Ａ

股账

户对应关系，制作沪市初始登记数据，向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投资者持有广州药业

Ａ

股股份的初始登

记。 广州药业实施换股分为以下阶段：

（一）白云山股票转换为广州药业

Ａ

股股票

按照换股股权登记日下午

３

：

００

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白云山全体

股东名册（简称“换股股东名册”），白云山投资者所持有的每

１

股白云山股份将转换为

０．９５

股广州药业

Ａ

股

股份。

按上述比例换股后，白云山投资者取得的广州药业

Ａ

股股份数应为整数。即换股后的股份数量最小单

位为

１

股。 对于换股过程中的零碎股，将参照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权益分派中零碎股的处理方式处理。

（二）转换后的广州药业

Ａ

股股票由深市跨市场转登记至沪市

１

、一般投资者账户的跨市场转登记

广州药业委托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证券公司收集股份托管在各证券公司的除特殊账户以外的

白云山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以下简称“一般投资者”）的沪深

Ａ

股账户对应信息。 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向各

证券公司提供白云山换股股东名册所开立的沪市

Ａ

股账户参考数据， 汇总各证券公司核实确认的一般投

资者沪深

Ａ

股账户对应信息，转发给广州药业。

（

１

）对于经有效确认沪深

Ａ

股账户对应关系的沪市

Ａ

股账户，广州药业整理后向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

申请初始登记，相应股份在初始登记完成后可上市流通；

（

２

）广州药业因换股吸收合并新增

Ａ

股股份上市流通后，对于未有效确认沪深

Ａ

股账户对应关系的一

般投资者账户，将委托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参照跨市场配售补登记的方式进行余股补登记。 投资者通过

原深圳托管券商向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报，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系统核查校验通过后，将相应股份登

记到该投资者沪市

Ａ

股账户内。 原白云山股东的股份由多家证券公司托管的， 由各相应证券公司分别申

报。 余股补登记完成后，相应股份于次一交易日内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

２

、特殊投资者账户的跨市场转登记

对于特殊账户，其跨市场转登记的沪深

Ａ

股账户信息由白云山收集。白云山将于实施完成现金选择权

方案后刊登该类投资者需填写的沪深

Ａ

股账户信息表格，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及时办理填写确认工作。

（

１

）对于已成功提交沪深

Ａ

股账户信息的特殊投资者，广州药业整理后向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初

始登记，相应股份在初始登记完成后可上市流通；对于未成功提交沪深

Ａ

股账户信息的特殊投资者，广州

药业在初始登记时由广州药业向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开立挂账账户，相应股份将全部登记至该挂账

账户中。

（

２

）广州药业因换股吸收合并新增

Ａ

股股份上市流通后，已登记至挂账账户中的特殊投资者可直接向

广州药业提交沪深

Ａ

股账户信息表格。经确认后，广州药业向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将相应股份自挂账

账户转出登记至该投资者的沪市

Ａ

股账户中。

四、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实施的预计时间表

日期 事项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７

日

（

周四

）

广州药业刊登换股吸收合并事宜的提示性公告

、

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实施

公告

；

白云山刊登换股吸收合并事宜的提示性公告

、

现金选择权派发及实

施的提示性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３

日

（

周三

）

白云山股东现金选择权股权登记日

（

白云山股票最后一个交易日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４

日

（

周四

）

白云山股票自本日起开始停牌

，

直至终止上市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５

日

（

周五

）

广州药业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８

日

（

周一

）

广州药业异议股东收购请求权申报日

Ｔ

至

Ｔ＋５

日 白云山股东现金选择权申报日

Ｘ

日 换股股权登记日

Ｘ＋１

日 刊登关于换股吸收合并换股实施公告

Ｘ

日与

Ｒ

日之间 证券转换及跨市场转登记

、

换股完成后的股份初始登记

Ｒ

日 广州药业换股新增

Ａ

股股份上市流通日

Ｒ

日之后

余股后续补登记

，

Ｒ

日前未及时完成补登记的投资者在其托管证券公司处

进行补登记

，

后续补登记的股份在登记成功后次一交易日上市流通

（

Ｔ

日、

Ｘ

日、

Ｒ

日均为交易日，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五、提醒投资者关注事项

１

、尚未开立沪市

Ａ

股账户的白云山投资者，应尽早申请开立沪市

Ａ

股账户。 否则可能会影响该投资者

跨市场转登记进程。

２

、对于特殊账户，其跨市场转登记的沪深

Ａ

股账户信息由白云山收集。白云山将于实施完成现金选择

权方案后刊登该类投资者需填写的沪深

Ａ

股账户信息表格，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及时办理填写确认工作。

３

、请投资者即时了结相关的融资融券交易后，申请将白云山从证券公司客户信用担保证券账户划转

到其普通证券账户中。投资者未提出申请导致退市后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中仍有白云山

股份的，会影响该投资者跨市场转登记进程。 投资者日后需凭信用证券账户的明细数据自行通过证券公

司主张权利。

４

、已开展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的白云山投资者应及时办理提前购回手续，以免影响该投资者跨市场

转登记进程。

５

、白云山股票退市后，将由广州药业负责向原白云山投资者派发其在退市前尚未领取的现金红利。

６

、因换股而持有广州药业

Ａ

股股份的原白云山投资者，其持有广州药业

Ａ

股的持股时间自登记到沪

市

Ａ

股账户中时开始计算。

六、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投资者如有问题可联系白云山股票托管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或广州药业、白云山以下联系人：

（

１

）广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庞健辉、黄雪贞

联系地址：广州市荔湾区沙面北街

４５

号

邮编：

５１０１３０

电话：

０２０－８１２１ ８０８４

、

０２０－８１２１ ８０８６

传真：

０２０－８１２１ ６４０８

（

２

）广州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谯勇、高燕珠

联系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同和街云祥路

８８

号

邮政编码：

５１０５１５

电话：

０２０－８７０６２５９９

传真：

０２０－８７０６３６９９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山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７日

股票简称：华菱钢铁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３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８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的召开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６

日

１４

：

３０

２

、召开地点：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府西路

２２２

号华菱园主楼

１１

楼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

４

、主持人：公司董事李建国先生

５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６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５３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２

，

１１７

，

８１５

，

３７０

股，占公司总股份

３

，

０１５

，

６５０

，

０２５

股的

７０．２３％

。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４

人， 代表股份

２

，

１１４

，

２０１

，

３６３

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７０．１１％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４９

人，代表股份

３

，

６１４

，

００７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０．１２％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议案的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表决了以下议案：

１

、关于续聘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的议案

同意续聘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审计费用

３８０

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２

，

１１５

，

０８４

，

０７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９９．８７％

；反对

２

，

５７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１２％

；弃权

１６１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０１％

，通过了该议案。

２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的议案

２０１３

年安排的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支出计划为

２１８

，

６６５

万元， 其中续建项目

８０

，

９３０

万

元，新开工项目

３３

，

７３５

万元，支付工程结算尾款及延期支付款

１０４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３

年安排

的固定资产投资工程量计划为

９０

，

６９１

万元， 其中续建项目

４６

，

１００

万元， 新开工项目

４４

，

５９１

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２

，

１１４

，

８８０

，

３６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９９．８６％

；反对

２

，

８５０

，

００７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１３％

；弃权

８５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００４％

，通过了该议案。

３

、关于预计公司

２０１３

年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的议案

依据公司及公司所属子公司与关联方签署的

２０１３

年度执行合同， 预计公司

２０１３

年全

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１

，

１３２

，

９１４

万元，其中：关联采购及接受综合后勤服务为

７３５

，

２８２

万元，关联销售及提供劳务等为

３９７

，

６３２

万元。

该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华菱集团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９０８

，

３１９

，

４８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９９．６８％

；反对

２

，

８３１

，

００７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３１％

； 弃权

１０４

，

０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０１％

；回避表决

１

，

２０６

，

５６０

，

８７５

股，通过了该议案。

４

、关于公司子公司财务公司与华菱集团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为充分利用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南华菱钢铁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

的专业优势，财务公司拟与公司控股股东华菱集团签署金融服务协议，协议期限一年。 根

据相关协议， 预计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对华菱集团及其附属公司的最高授信

额度（包括贷款、电子票据承兑等，若提供担保须履行其他审批程序）为

３０

亿元，华菱集团

及其附属公司与财务公司发生的利息及服务费不高于人民币

１６

，

７６５

万元。

该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华菱集团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９０８

，

３１９

，

４８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９９．６８％

；反对

２

，

６８８

，

７０７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３０％

； 弃权

２４６

，

３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０３％

；回避表决

１

，

２０６

，

５６０

，

８７５

股，通过了该议案。

５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对《公司章程》作如下相应修改：

新增

第一百零七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十六）公司开展钢材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及其他物资的套期保值业务。

１

）董事会可决定年度钢材销售量

３０％

以内（含

３０％

）的钢材套期保值交易（其中包含

以钢材期货为其他物资进行套期保值的交易在内），超过

３０％

的须股东大会批准。

２

）董事会可决定年度物资（如铁矿石、焦炭、焦煤等）采购量的

３０％

以内（含

３０％

）的同

类交易品种套期保值交易，超过

３０％

的须股东大会批准。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全文登载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表决结果：同意

２

，

１１５

，

０１９

，

０７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９９．８７％

；反对

２

，

５５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１２％

；弃权

２４６

，

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０．０１％

，通过了该议案。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其结论性意见为：湖南

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载有公司董事、监事签名的本次大会会议记录及会议决议；

２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为本次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全文登载在

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８１

证券简称：万鸿集团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９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改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改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１０

，

３１５

，

１９７

股

●

本次股改限售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３

日

●

本次上市后股改限售流通股剩余数量为

４５

，

５２３

，

０２６

股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情况

（一）公司股改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

日经相关股东会议通过，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６

日作为股权登记日

实施，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８

日实施后首次复牌。

（二） 公司股改方案安排追加对价情况：

公司股改方案无追加对价安排。

二、股改限售股持有人关于本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同意参与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均已出具书面承诺：严格遵守

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履行法定

承诺义务。

因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之对价安排涉及以资本公积金向流通股股东定向转增股份，公司

大股东广州美城投资有限公司已做出承诺，对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未明确表示意见或明

确表示反对意见的非流通股股东，有权在相关股东会议召开日前按照每股一元的价格将所

持股份出售给广州美城投资有限公司。

相关股东已严格履行在股权分置改革时所做出的各项承诺。

本次申请上市的股改限售股持有人无上市特别承诺。

三、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上海海鹰科学技术研究原持有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５０１８４

股有限售流通股， 根据上

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

２０１２

）普民二（商）初字第

８７７

号民事调解书，吴芸、姚纪平、马筱融、邹

玲宏、陈国与上海海鹰科学技术研究所股票权利确认纠结一案，和解如下：将上海海鹰科学

技术研究所持有的万鸿集团股票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８１

）

１０１６２

股归吴芸所有，

１０１６３

股归马筱融

所有，

１０１６３

股归邹玲宏所有，

１０１６３

股归陈国所有，

１０１６３

股归姚纪平所有。

上述事项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完成过户手续。

原股东所持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对应的上市流通总量不因原股东将股份转让（或拍

卖等）而发生变化，上述受让方所持有的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经本次解禁后正常上市流通。

由此，公司有限售流通股股东户数增加为

６８

家。

股改实施后至今，除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第一次安排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４３

，

７０６

，

００７

股上市和上述股东变化外，公司股本结构和股东持股情况未发生变化。

四、大股东占用资金的解决安排情况（此条仅限于大股东及其关联方限售股上市的情

形）

公司不存在大股东占用资金情况。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万鸿集团股权分置改革的保荐机构，根据中国证监会《上

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权分置改革工作备忘录》等有关规

则，对公司相关股东解除限售事宜进行了核查，并出具下列核查意见：

１

、上述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违反股权分置改革承诺的行为；

２

、上述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遵守股权分置改革时作出的各项承诺，不存在尚未完全履

行承诺前出售股份的情形；

３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国家关于股权分置改革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相关规定，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

存在实质性障碍。

因此，本保荐机构认为，上述限售股份持有人所持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具备上市流通资

格。

六、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

（一）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１０

，

３１５

，

１９７

股；

（二）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３

日；

（三）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股股

份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流通

股股份占公

司总股本比

例

本次上市数

量

（

单位

：

股

）

剩余有限售

条件的流通

股股份数量

１

湖北省保险房地产开发公司

２

，

３８８

，

６７２ ０．９５ ２

，

３８８

，

６７２ ０

２

上海博中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１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０．５０ １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０

３

天泽控股有限公司

１

，

１４８

，

４００ ０．４６ １

，

１４８

，

４００ ０

４

山东省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９５０

，

４００ ０．３８ ９５０

，

４００ ０

５

阜元国际贸易深圳有限公司

５０５

，

２９６ ０．２０ ５０５

，

２９６ ０

６

上海添才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０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

７

哈尔滨市兴云农付产品经销有限责

任公司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０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

８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７７

，

７３５ ０．１９ ４７７

，

７３５ ０

９

无锡市勤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３３０

，

０００ ０．１３ ３３０

，

０００ ０

１０

无锡市丰日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２７０

，

０００ ０．１１ ２７０

，

０００ ０

１１

上海华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２５０

，

０００ ０．１０ ２５０

，

０００ ０

１２

陈慧礼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８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

１３

上海二团机械修造厂

１５０

，

０００ ０．０６ １５０

，

０００ ０

１４

杭州萧山金创投资有限公司

１５０

，

０００ ０．０６ １５０

，

０００ ０

１５

陈志强

１１４

，

８４０ ０．０５ １１４

，

８４０ ０

１６

武汉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１１４

，

８４０ ０．０５ １１４

，

８４０ ０

１７

武汉然威服装有限公司

１１４

，

８４０ ０．０５ １１４

，

８４０ ０

１８

上海华易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

１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４ １００

，

０００ ０

１９

无锡正达空调净化工程有限公司

１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４ １００

，

０００ ０

２０

朱闻

１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４ １００

，

０００ ０

２１

上海浦都艺术发展有限公司

１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４ １００

，

０００ ０

２２

上海利众杜宏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１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４ １００

，

０００ ０

２３

上海玻璃瓶三厂

９０

，

０００ ０．０４ ９０

，

０００ ０

２４

上海发光经贸发展有限公司

５９

，

３６０ ０．０２ ５９

，

３６０ ０

２５

邹玲宏

１０

，

１６３ ０．００ １０

，

１６３ ０

２６

吴芸

１０

，

１６２ ０．００ １０

，

１６２ ０

２７

姚纪平

１０

，

１６３ ０．００ １０

，

１６３ ０

２８

马筱融

１０

，

１６３ ０．００ １０

，

１６３ ０

２９

陈国

１０

，

１６３ ０．００ １０

，

１６３ ０

３０

上海帆海实业有限公司

５０

，

０００ ０．０２ ５０

，

０００ ０

３１

上海明珠照明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５０

，

０００ ０．０２ ５０

，

０００ ０

３２

沈雁

５０

，

０００ ０．０２ ５０

，

０００ ０

３３

上海五华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５０

，

０００ ０．０２ ５０

，

０００ ０

合计

１０

，

３１５

，

１９７ ４．１０ １０

，

３１５

，

１９７ ０

（四）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的差异情况：

截至目前尚有

３５

家有限售流通股股东（合计持有

５

，

７６２

，

２９６

股有限售流通股）没有向万

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出申请，该等有限售流通股本次暂不上市流通。

（五）此前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公司第一次安排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共计

４３

，

７０６

，

００７

股有限售

流通股流通上市。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为公司第二次安排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

七、本次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

：

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１

、

国家持有股份

４

，

２７５

，

４６０ ０ ４

，

２７５

，

４６０

２

、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６４８

，

８４６ －１１４

，

８４０ ５３４

，

００６

３

、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５０

，

３４８

，

２６３ －９

，

６８４

，

７０３ ４０

，

６６３

，

５６０

４

、

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５６５

，

６５４ －５１５

，

６５４ ５０

，

０００

有限售流通股合计

５５

，

８３８

，

２２３ －１０

，

３１５

，

１９７ ４５

，

５２３

，

０２６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Ａ

股

１９５

，

６３９

，

３２７ １０

，

３１５

，

１９７ ２０５

，

９５４

，

５２４

无限售流通股份合计

１９５

，

６３９

，

３２７ １０

，

３１５

，

１９７ ２０５

，

９５４

，

５２４

股份总额

２５１

，

４７７

，

５５０ ０ ２５１

，

４７７

，

５５０

八、上网公告附件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万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６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３８

股票简称：兰州民百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１

兰州民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批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４０

，

９４６

，

１９７

股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２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情况

１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于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２９

日经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以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６

日作为股权登记日实施，于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８

日实施后首次复牌。

２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无追加对价安排。

二、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关于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有关承诺

１

、全体非流通股股东作出的一般承诺

①

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至少在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②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百分之五以上的非流通股股东在第

①

项承诺期期满后， 通过证券交易所

挂牌交易出售股份，出售数量占该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在二十四个月内

不超过百分之十。

三、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股改实施后至今，是否发生过除分配、转增以外的股本结构变化：

公司限售股股东所持有的有限制条件流通股股份经过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１５

日、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２２

日、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０

日、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７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和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６

日六次解禁之后，公司股本总额保持

２６２

，

７７６

，

２５７

股不变，但股本结构发生了变化。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各股东持有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比例是否发生变化：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股东持有的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份数量和持股比例发生变化， 现公司

股本结构情况如下：

项目 股份数量

（

股

）

比例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４１

，

７０８

，

８３７ １５．８７％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２２１

，

０６７

，

４２０ ８４．１３％

股份总数

２６２

，

７７６

，

２５７ １００．００％

四、大股东占用资金的解决安排情况

是否存在大股东占用资金：

公司不存在大股东占用资金。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保荐机构， 对公司相关股东解除限售事宜进

行了核查，并出具核查意见如下：

１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交易所规则；

２

、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遵守股权分置改革时做出的各项承诺；

３

、保荐人和保荐代表人同意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六、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情况

１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４０

，

９４６

，

１９７

股；

２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２

日；

３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的数量

（

股

）

本次可解除限售的

股份数量

（

股

）

本次可解除限售的股

份数量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比例

（

％

）

是否符合解除限售

的条件

（

是

／

否

）

１

红楼集团

４０

，

９４６

，

１９７ ４０

，

９４６

，

１９７ １５．５８

是

合计

４０

，

９４６

，

１９７ ４０

，

９４６

，

１９７ １５．５８

４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的差异情况：

公司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比股改说明书（修订稿）所载数量所有增加，增加部分系由

原非流通股股东偿还的股改对价。 除此之外，其余均与股改说明书（修订稿）所载情况一致。

５

、此前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为公司第七次安排有限售条件（仅限股改形成）的流通股上市。 公司第

一次安排的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时间为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１５

日，上市股份数为

２７

，

２５２

，

４４４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１０．３７％

。 公司第二次安排的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时间为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２２

日， 上市股份数为

１

，

７８４

，

２６７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６８％

。 公司第三次安排的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时间为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０

日，上市股份

数为

２

，

３１３

，

４７１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８８％

。 公司第四次安排的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时间为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１７

日，上市股份数为

５

，

０２５

，

１４９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９１％

。 公司第五次安排的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时

间为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上市股份数为

１

，

０９２

，

７５３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４２％

。 公司第六次安排的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上市时间为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６

日，上市股份数为

１４

，

３７４

，

７０２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４７％

。

６

、其他账户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股份的数量

（

股

）

需偿还红楼集团垫

付价数量

（

股

）

需偿还民佛集团垫

付对价数量

（

股

）

偿还后应解除限售

数量

（

股

）

１

兰州铁路多元经济开发中心

２９９

，

５２０ ６４

，

９４０ １１

，

２９３ ２２３

，

２８７

２

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程局工贸

总公司

１４９

，

７６０ ３２

，

４６９ ５

，

６４７ １１１

，

６４４

３

甘肃人民出版社书刊公司

１４９

，

７６０ ３２

，

４６９ ５

，

６４７ １１１

，

６４４

４

兰州石油化工机器总厂

９３

，

６００ ２０

，

２９４ ３

，

５２９ ６９

，

７７７

５

上海正太万向轮制造有限公司

５０

，

０００ １０

，

８４１ １

，

８８５ ３７

，

２７４

６

上海时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２０

，

０００ ４

，

３３６ ７５４ １４

，

９１０

７

合计

７６２

，

６４０ １６５

，

３４９ ２８

，

７５５ ５６８

，

５３６

上述六家非流通股东在偿还红楼集团有限公司和兰州民百佛慈集团有限公司股改所垫付的对价

后，本公司的股权分置改革工作将全部完成。 届时，除相应解除上述六家非流通股东偿还对价后剩余股

份外， 红楼集团有限公司需解除限售股份

１６５

，

３４９

股， 兰州民百佛慈集团有限公司需解除限售股份

２８

，

７５５

股。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

：

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１

、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２８

，

７５５ ０ ２８

，

７５５

２

、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４１

，

６８０

，

０８２ －４０

，

９４６

，

１９７ ７３３

，

８８５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４１

，

７０８

，

８３７ －４０

，

９４６

，

１９７ ７６２

，

６４０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Ａ

股

２２１

，

０６７

，

４２０ ４０

，

９４６

，

１９７ ２６２

，

０１３

，

６１７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２２１

，

０６７

，

４２０ ４０

，

９４６

，

１９７ ２６２

，

０１３

，

６１７

股份总额

２６２

，

７７６

，

２５７ ０ ２６２

，

７７６

，

２５７

特此公告

兰州民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６日

备查文件：

１

、公司董事会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证券简称：长安汽车（长安

Ｂ

）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２５

（

２００６２５

）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７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份产、销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份产、销快报数据如下：（附后）

特此公告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７日

单位

产量

（

辆

）

销量

（

辆

）

本月数

去年

同期数

本年

累计数

去年同期累计

数

本月数

去年

同期数

本年

累计数

去年同期累计

数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

本部

） ４８，０７３ ３８，８０２ １１９，０２８ ７３，１１３ ５４，１２８ ４３，５２３ １３５，６１６ ８４，４６８

河北长安汽车有限公司

１０，０５６ １１，９９３ ３２，８６８ ２２，３５０ １１，６９２ １２，４８７ ２９，０１９ ２２，００８

南京长安汽车有限公司

９，５８７ １６，７００ １８，０４７ ２７，７００ ５，８６８ １６，３９４ １６，５８９ ３５，７６１

长安福特汽车有限公司

３２，４５０ ２２，７８９ ７６，０４９ ４０，９７２ ２９，６９３ ２２，１５２ ７３，４８７ ４１，２１３

长安马自达汽车有限公司

２，９６８ ８，６７９ ８，２７２ １５，５２７ ３，６１４ ７，６２７ ８，２１９ １４，２２９

重庆长安铃木汽车有限公司

１０，８６０ １６，７０５ ２９，５８８ ３２，３１８ １１，８１９ １７，０２７ ３０，２５５ ３３，３４８

江铃控股有限公司

（

注

） １４，５７２ ２０，４１３ ３２，５５６ ３１，６２０ １４，８２９ １９，８９０ ３３，１６６ ３２，９３７

保定长安客车制造有限公司

１，０８０ １，１０８ ２，７７０ １３４７ ９０９ ６６３ ２，６５９ １０１６

重庆长安跨越车辆有限公司

３，６２２ １，１５６ ６，７０６ ２，５６０ ２，８００ ２，００６ ６，３１７ ３，００６

合计

１３３，２６８ １３８，３４５ ３２５，８８４ ２４７，５０７ １３５，３５２ １４１，７６９ ３３５，３２７ ２６７，９８６

注：本表的数据为产销快报数，江铃控股有限公司的产销数据包含了下属联营企业的产销数量。

附表：

股票简称：人福医药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７９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７

号

武汉人福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公司第一大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于近日接到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当代科技”，持

有公司股份总数

８３

，

３９０

，

５１０

股，占我公司总股本的

１６．９０％

）通知，当代科技将其持有本公司的部分限售

及无限售流通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权质押解除及登记手续，具

体情况如下：

１

、股权质押登记解除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４

日， 当代科技将质押给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的其持有本公司的限售流通股

５

，

７２２

，

４７０

股（占我公司总股本的

１．１６％

）以及无限售流通股

２６

，

０９７

，

５３０

股（占我公司总股本的

５．２９％

），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权质押登记解除手续。

２

、股权质押登记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４

日，当代科技将其持有本公司的限售流通股

１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我公司总股本的

３．８５％

）质

押给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并于当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

毕股权质押登记手续。

３

、截至本公司披露日，当代科技所质押的本公司股份数为

５０

，

７６０

，

０００

股，所质押的股份数占本公司

总股份数

４９３

，

４４３

，

６３６

股的

１０．２９％

。

我公司将积极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武汉人福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三月七日


